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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3
考研培训班未按承诺提供服务

消费者郭女士于2019年8月5日向云南某手
绘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预定考研全程班课程，并通
过微信预付定金500元。因咨询老师提供信息有
误，导致郭女士未能参加暑期课程。后郭女士于
2019年9月26日参加该机构的周末班，通过支付
宝再交6500元给该公司负责人龙某某，报名考研
全程班（含快题B1基础班+快题B2提高班+考研
理论C班+春季平时周末基础班+国庆考前冲刺
押题班+秋季网络评图班+考前押题冲刺班+考研
复试班，并附赠手绘表现基础A班课程）。郭女士
先后共向该公司支付7000元整，期间并未有人告
知费用不可退还。郭女士参加了“快题B1班”的
一半课程，了解到老师是个一年级的研究生，没有
教学经验，场地是在某大学里借用的教室，认为该
机构未能按宣传所说“专业老师、提供场地服务”
提供培训，遂向该公司提出退款，但对方一直以
各种借口拖延至2020年，协商未果，郭女士遂向
昆明市呈贡区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呈贡区消
费者协会立即进行调查核实，2020年4月2日，
消协工作人员将郭女士及云南某手绘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负责人龙女士约至调解室，指出该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应当事前如实告知消费者所提供
服务的真实情况，并提前告知消费者培训费用能
否退款，因该公司没有尽到事前告知义务，也未
能向消费者提供事前承诺的相应服务，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
规定，应当退还消费者余款。经过消协工作人员
耐心细致调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该手绘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4月3日退还消费者郭女士未参加培
训部分的课程费用3400元，消费者郭女士对调解
结果表示满意。

案例4
游泳培训存安全隐患

昆明市嵩明县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罗某投
诉称：其于 2020 年 6 月在嵩明县某游泳馆花
1460元购买预付卡为小孩报名学游泳，商家承诺
1个教练带10个孩子，但实际上1个教练带30个
孩子，消费者认为存在安全隐患，且游泳馆一直未
安排课程，要求退款未果，于是投诉到嵩明县消费
者协会。嵩明县消协工作人员即到现场进行调
查，经了解，消费者反映情况属实。嵩明县消协工
作人员立即约谈游泳馆负责人，要求对存在问题
进行整改，并对其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宣传教育，告知经营者应履行的责任和
义务。经组织双方调解，经营者最终退回消费者
1460元，消费者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昆明消协通报一批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停业 跑路 食品过期
消协喊退款！赔钱！

9月21日，昆明市消协通报了一批消费维
权典型案例，其中涉及预付式消费纠纷和消费
者购买到过期食品药品的投诉，希望通过典型
案例震慑不法经营者，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提
高维权意识。

案例5
会计师培训质量起纠纷

昆明市嵩明县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李某等人投
诉称：2020年1月，李某某、黄某某、刘某某三人相约到
某教育培训机构进行初级会计师学习培训，课程34个课
时/人，收费按1380元/人计收，三人各学了7个课时后，
认为教育培训质量不高，要求该教育机构退回未学的相
关课时费，该教育机构不愿退还，双方多次协商未果，李
某等人于是投诉到嵩明县消费者协会，请求帮助处理。

接到投诉后，嵩明县消协立即进行调查，并向该培
训机构负责人宣传相关法律法规。经组织双方进行调
解，最终达成一致协议，商家同意向3名消费者退还未学
的课程费每人1052元，共计3156元，消费者对处理结果
表示满意。

案例6
培训老师卷款走人

昆明市石林县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接消费者张
女士投诉称，其于2019年7月在石林县一培训学校支付
5080元报名参加该培训学校组织的学员赴上海表演学
习活动，但截至2020年5月8日，该培训学校一直未组
织学员演出学习。张女士多次与培训学校负责人协商
要求退款，培训学校均以学员所交培训费由合作老师收
取，现联系不到合作老师为由拒绝退款，张女士遂请求
保消委帮助协调处理。

石林县保消委接到投诉后，立即进行调查，发现双
方口头约定建立了服务关系，消费者只有培训学校开
具的一张收据，双方未签订书面培训合同。工作人员
了解到，张某女儿在该培训学校学习舞蹈多年,出于对
培训学校的信任，直接交费报名参加了该培训学校组
织的学员赴上海表演学习活动。工作人员多次拨打张
女士提供的收取培训费当事老师的电话，一直无法接
通，随即找到了该培训学校负责人，负责人表示培训学
校已就该名老师卷款跑路一事报警，还在等待警方的
处理结果。

工作人员在充分听取双方当事人陈述后，指出该
当事老师系代表学校教学，学校应承担相应责任，并向
双方讲解了有关服务退费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三条的
规定，“未按照双方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消费者
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最终通过耐心疏导和
说服教育，该培训学校同意全额退款。

案例7
市民买到过期食品

2020 年 7月 11日，刘女士在昆明度假区某副食
店支付13元购买某品牌瑞士卷，包装显示生产日期
为2019年 12月 24日，保质期为6个月，已超过保质
期，消费者要求商家退款并赔偿无果，投诉到昆明市
度假区消费者协会。度假区消协立即开展调查，查看
消费者提供的购买记录、小票和购买的瑞士卷，经调
查，消费者投诉情况属实。遂组织双方进行调解，经
向商家宣讲相关法律法规，商家认识到经营中存在的
问题，当场按规定向消费者赔付1000元，并向消费者
表示歉意。

本报记者 王磊

案例1
群体投诉预付卡健身消费

6月初至8月中旬，昆明市官渡区市场监管
局、官渡区消费者协会陆续接到关于官渡区某
健身服务部的投诉共计25件，投诉内容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在该健身服务部购
买私教卡，之前提供服务的教练离开门店后商
家没有安排后续教练，消费者要求退还剩余的
费用；二是消费者在该健身服务部某“金阶店”
购买健身卡，因疫情影响该门店关停，商家把该
门店的会员转到其他门店，消费者因转到的新
门店距离太远，不方便健身，或对新门店的服务
不满意等原因，要求商家退款。消费者的以上
诉求均未得到健身服务部回应，消费者于是进
行投诉。经调查了解，消费者投诉情况基本属
实。官渡区消费者协会关上分会于6月22日
约谈该健身服务部，要求该店立即进行整改，履
行退款义务，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9月8
日，官渡区消费者协会关上分会再次约谈该健
身服务部，了解退款及整改情况。该服务部反
馈，上次约谈之后，该服务部高度重视，立即进
行整改：首先主动与会员沟通，以期取得会员的
理解支持，该健身服务部某“金阶店”是因为疫
情之下经济形势的影响才关店，该店会员可以
转到其他门店接受服务。其次，服务部有序对
申请退费的会员进行登记、申请、退款。最后，
按照合同约定，需要向申请退费的会员收取
30%的违约金，经该服务部研究，免收所有申请
退费会员的违约金。截至9月8日，已退款151
笔（其中退会员费76笔，退私教费75笔），退款
共计367889.04元。

案例2
美容中心突然停业

昆明市禄劝县24名女士向禄劝县消费者
协会投诉称，她们近三年来多次在禄劝某美容
中心购买和使用美容美体产品，通过购买“终身
服务卡”、“999（元）优惠卡”和“套盒礼装”等方
式进行消费，消费金额从999元至3万元不等，
共涉及金额逾10万元。今年1月以来，该美容
中心以重新装修和重聘技师为借口，在未明确
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擅自停业，终止服务。经
多次联系美容中心人员未果，消费者认为美容
中心涉嫌欺诈，于是请求禄劝县消协为其维
权。禄劝县消协工作人员及时前往该美容中心
调查核实，经多方调查，证实消费者投诉情况属
实。禄劝县消协决定公开举办群体投诉调解
会，要求该美容中心须根据投诉人意愿，对愿意
继续消费的消费者，按照原来约定继续提供商
品和服务；对需要退款的投诉人，经结算双方认
可退费金额签字后，须于约定时间内退款完
毕。按照“诉转案”工作要求，禄劝县消协将该
美容中心的相关违法线索通报至禄劝县市场监
管局，由该局依法对被投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


